关于印发迎百年华诞 创平安宁河
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相关部门、相关企业：
经俵口镇领导研究同意，现将《迎百年华诞 创平安宁河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村、相关部门、相关企业遵照执行。
                              2021年6月8日

（联系人：张亚楠           联系电话：18822345001）

俵口镇“迎百年华诞 创平安宁河”
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行动方案

为全力确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按照区安委会统一安排部署，俵口镇人民政府决定从6月5日至7月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迎百年华诞 创平安宁河”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行动。现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按照“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和“四铁”“六必”要求，推动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地落实，全力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我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安全氛围。

二、组织领导

本次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由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政法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各包村处级领导任副组长，成员为公共安全办及经济发展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及各村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公共安全办，由公共安全办主任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行动的协调、推动等日常工作。
三、整治重点

本次行动结合全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近期正在开展的地下管线、燃气、铁路沿线、信号塔专项整治等工作，在抓好全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11个专项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以下7方面内容：
（一）危险化学品方面：深入落实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推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巩固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工作成果，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开展防范重大安全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技能素质水平、提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为重点的“一防三提升”工作，健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消地联合”监管机制，精准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夏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危险化学品非法夹带、非法储存、非法处置等行为。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二）道路运输方面：全面整治货车超载超限、“黑客车”和“黑客运企业”、“两客一危”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农村车辆违法载人和严重超员等问题；临水临崖、长大桥隧、连续长陡坡、团雾多发路段和马路集市等存在的事故隐患；强化渔业船舶安全监管，重点检查渔船脱检脱管、船舶不适航、街镇自用船舶非法载客等内容；重点强化危险货物非法运输整治，围绕“人、车、路、货、企”等关键要素和重点环节，集中排查整治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挂靠运营”，人员“无证上岗”和车辆不符合国家规定上路运行，非法藏匿、夹带危险货物运输等突出隐患问题。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三）建设施工方面：重点整治施工企业无相关资质证书或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及违法分包、转包工程，挂靠行为；盲目赶工期、抢进度组织施工，特别是防火、防中毒窒息工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施工现场、生活区，易燃物品存放区，活动板房、仓库及配电设施等重点部位的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桥梁等工程存在的事故隐患。同时，全面排查整治改扩建建筑物、老旧房屋等风险隐患，依法查处擅自施工、擅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建筑施工领域事故。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四）燃气方面：严格落实《区城市管理委关于开展宁河区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重点整治农村“煤改气”企业、加气站、液化石油气企业等安全防范措施、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燃气站无证经营、违规充装，瓶装液化气非法储存、运输、使用等行为，餐饮店、民居等燃气使用场所液化气钢瓶、燃气用具、连接软管、减压阀和燃气泄漏报警装置等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擅自拆除、改装、迁移、暗埋燃气设施和用具等问题。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五）消防方面：严查公共娱乐（网吧、KTV、影剧院等）、学校（幼儿园）、医院、体育场馆、宾馆饭店、养老机构、宗教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易燃易爆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突出对文物古建筑、七里海苇田、片林草地等高风险场所和“多合一”、危险化学品企业、燃气使用单位火灾隐患安全排查。重点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小微企业、家庭作坊违规搭建、电气线路老化、疏散通道不畅、消防设施损坏、安全培训演练不到位等内容。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六）地下管线方面：对全区供水、排水、中水、通讯、供热、电力、油气、工业管线等所有类型地下管线全面开展地毯式、拉网式、刮篦式专项整治，充分利用专业技术机构和专业探测装备，对施工现场附近地下管线进行细致探测，制作地下管线分布图；全面排查路面施工隐患，对施工队伍开挖路面的相关手续、保护措施进行检查，深入评估施工对地下管线的影响，对存在相关问题的坚决做到处理“零容忍”、整改“零放过”、隐患“零遗留”。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七）特种设备方面：在对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开展全面安全排查整治的基础上，突出对液化石油气瓶充装、检验、使用单位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排查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配备，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制定及落实，应急预案制定及演练，气瓶充装信息化管理系统运用等情况。重点整治液化气瓶未办理使用登记、未经检验、超期未检、未定期维护保养，未严格落实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未严格进行充装前后检查制度和充装超期、报废气瓶等问题。

责任单位：公共安全办、经济发展办，各村委会。
四、检查方式
一是企业自查自改。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组织本单位开展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二是镇政府排查。镇政府将抽调专门力量，配齐配强检查队伍，对本辖区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在检查过程中，可根据工作需要选派专业技术人员随同开展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在实际成效中。主相关部门要齐上阵，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全力组织、推动、监督各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工作落地落实。
（二）采取非常手段，严守安全底线。要深刻认识建党100周年之际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采取非常手段，严守我区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造成重大舆情的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危及首都安全的突发事件等安全底线。
（三）严厉执法监管，严肃追责问责。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理念，严格按照“四铁”“六必”要求，增强斗争精神，敢于较真碰硬，不搞下不为例，坚决杜绝执法中的好人主义。
（四）加强安全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农村大喇叭、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确保建党100周年安全稳定的重大意义、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要畅通举报渠道，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安全生产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开展“安全生产津门行”活动，重点报道隐患整改情况，宣传整改行动迅速、措施有力、效果明显的经验做法，加强问题隐患和反面典型曝光，形成有力震慑。


